
关于普陀区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
（草案）的说明

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按照“以收定支、专款专用”的原

则编制，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具体情况如下：

1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01750 万元，同比增长

5.5%，加上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82550万元，减去上解市财政

支出 34625万元，当年可以安排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收入总计为 1549675万元。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268675元（含债

务付息支出 80998万元），同比增长 66.26%，主要用于旧区

改造、重点地区土地收储、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付息等，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81000

万元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总计为 1549675

万元。支出预算增长主要是增加安排土地收储、各类基础设

施建设支出。

2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60000万元，同比增长 9.4%，

当年可以安排使用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总计为 160000

万元。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160000 万元，同

比增长 9.4%，主要用于土地收储项目支出。

3．彩票公益金收入 2495 万元，同比下降 19.59%，加

上市财政补助收入 2835万元，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758万元，

当年可以安排使用的彩票公益金收入总计为 6088 万元。收

入预算下降主要是 2023 年彩票销售收入高于预算，2024 年



按照历年平均水平预测。

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6088万元，同比增长 39.83%，

主要用于居家养老服务、养老床位补贴、全民健身等经费支

出。支出预算增长主要是市财政局下达福利彩票公益金补助

收入较上年有所增加，相应增加支出安排。

4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市财政补助收入 4805万元，动

用上年结转收入 4623 万元，当年可以安排使用的城市基础

设施配套费收入 9428万元。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9428 万元，同比增长

558.38%，主要用于新建住宅市政配套道路工程相关支出。

支出预算增长主要是根据工程推进进度，增加安排新建住宅

市政配套道路工程相关支出。


